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9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永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04年度毒偵字第4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訴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永棋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

意，於民國104年4月10日上午7時06分往前回溯26小時內之

某時(不含為警查獲至採尿時間)，在臺灣地區不詳地點，以

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因認被告涉犯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嫌等語（被

訴竊盜部分另經本院以114年度簡字第259號簡易判決處

刑）。

二、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303條第1款定有明文。此所稱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係

指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於程序上有違法律之規定而

言。又同條規範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第1款係概括規

定，其餘為列舉規定，其中第3款、第5款有屬檢察官「起訴

後」始發生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實體判決之情形。

基於相同解釋，第1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無須侷限

於起訴時為斷，因起訴後始發生之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

能為實體上之審理及實體判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刑事大

法庭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次按「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

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觀察、勒戒後，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

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

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

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

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

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

文。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同

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第20條第3項規定修正為「依前項

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

第10條之罪者，適用前2項之規定」，第23條第2項規定則修

正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

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

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並增訂第35條之1：「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108年12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10條之罪

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處理：一、偵查中之案

件，由檢察官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二、審判中之案件，由法

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

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

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

裁定。三、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案件，適用修正前

之規定」。而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

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

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

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

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復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規定，係仿87年5月2

0日修正施行之第35條所增訂，然斯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

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處遇方式僅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

治」一途，與之後歷次修法已得為多元處遇，誠難相提並

論，適用上自應與時俱進，且該條文第2款前段所稱「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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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

後規定處理」，旨在規範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是類案

件，法院應按其訴訟程序進行程度，適用修正後相關規定為

審認，並未明文應一律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則法院對於

審判中之案件，視個案情形，分別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

勒戒，或判決不受理，俾檢察官衡酌判斷如何經由多元化之

緩起訴處遇達成戒除毒癮目的，均屬「依修正後規定處理」

之範疇。至於立法理由究非法律條文，且所載由法院依職權

為觀察、勒戒之裁定，僅止於謀求程序之經濟，並未兼顧被

告得獲多元處遇之權益保障，宜解釋為例示說明，無從執此

逕謂立法者有意排除其他修正後規定之適用。準此，法院依

職權裁定觀察、勒戒，或為不受理之判決，依憑法條文義、

立法理由，或基於被告利益、修法意旨，均屬有據，為求彈

性適用，以期兼容並蓄，俾於程序經濟及被告利益間取得平

衡，復衡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

心健康之立法目的，暨本次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

緩起訴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節給予適當多元處遇之

修法精神，法院就此類橫跨新舊法案件（少年保護事件除

外），自得斟酌個案情形，擇一適用。因此，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前段所稱「依修正後規定處理」，就本

次再犯第10條之罪，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

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法院得視個案情形，就依職權裁

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

第1款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擇一適用，此有前述最高法院

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意旨可參照。

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於前述時、地，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

之犯行，其行為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

條第2項及第35條之1等規定，均於109年7月15日施行，且本

案於104年9月8日（即前述條文修正施行前）即已繫屬於本

院，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4年9月8日丙○○榮宏104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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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3字第54426號函上本院收狀戳1枚在卷可參，並於新法

修正施行後尚在審判中，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

規定，本案應適用109年7月15日修正施行後之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規定處理。

　㈡被告前於90年間，因於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以90年度毒聲字第971號裁定送觀察、勒戒，認無繼續施用

毒品傾向，於90年5月2日釋放出所，並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90年度毒偵字第178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其後

被告雖多次再犯施用毒品罪，惟均經法院依法判處罪刑後執

行，未再接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按。是被告前揭犯行距其最近一次因施用毒品經觀

察、勒戒執行完畢日（即90年5月2日）顯已逾3年，與前述

修正後第23條第2項「3年後再犯」之規定相符，依第35條之

1第2款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後規定，就本案施用毒品犯

行，即應為觀察、勒戒程序，或由檢察官為多元化之緩起訴

處遇，不得逕行起訴。本案檢察官未及審酌被告有無不適合

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等緩起訴處分之情形，若由本院依職權逕

予裁定觀察、勒戒，對被告顯屬不利或有失公平，是應認本

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款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並不經言詞辯論為

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偵查起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燕蓉

　　　　　　　　　　　　　　　　　　　法　官　吳宗航

　　　　　　　　　　　　　　　　　　　法　官　陳秋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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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曉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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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9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永棋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毒偵字第4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訴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永棋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意，於民國104年4月10日上午7時06分往前回溯26小時內之某時(不含為警查獲至採尿時間)，在臺灣地區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嫌等語（被訴竊盜部分另經本院以114年度簡字第259號簡易判決處刑）。
二、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有明文。此所稱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係指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於程序上有違法律之規定而言。又同條規範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第1款係概括規定，其餘為列舉規定，其中第3款、第5款有屬檢察官「起訴後」始發生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實體判決之情形。基於相同解釋，第1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無須侷限於起訴時為斷，因起訴後始發生之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實體上之審理及實體判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次按「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第20條第3項規定修正為「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前2項之規定」，第23條第2項規定則修正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並增訂第35條之1：「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08年12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10條之罪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處理：一、偵查中之案件，由檢察官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二、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三、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而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復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規定，係仿87年5月20日修正施行之第35條所增訂，然斯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處遇方式僅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一途，與之後歷次修法已得為多元處遇，誠難相提並論，適用上自應與時俱進，且該條文第2款前段所稱「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旨在規範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是類案件，法院應按其訴訟程序進行程度，適用修正後相關規定為審認，並未明文應一律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則法院對於審判中之案件，視個案情形，分別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判決不受理，俾檢察官衡酌判斷如何經由多元化之緩起訴處遇達成戒除毒癮目的，均屬「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之範疇。至於立法理由究非法律條文，且所載由法院依職權為觀察、勒戒之裁定，僅止於謀求程序之經濟，並未兼顧被告得獲多元處遇之權益保障，宜解釋為例示說明，無從執此逕謂立法者有意排除其他修正後規定之適用。準此，法院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或為不受理之判決，依憑法條文義、立法理由，或基於被告利益、修法意旨，均屬有據，為求彈性適用，以期兼容並蓄，俾於程序經濟及被告利益間取得平衡，復衡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心健康之立法目的，暨本次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節給予適當多元處遇之修法精神，法院就此類橫跨新舊法案件（少年保護事件除外），自得斟酌個案情形，擇一適用。因此，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前段所稱「依修正後規定處理」，就本次再犯第10條之罪，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法院得視個案情形，就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擇一適用，此有前述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意旨可參照。
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於前述時、地，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之犯行，其行為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條第2項及第35條之1等規定，均於109年7月15日施行，且本案於104年9月8日（即前述條文修正施行前）即已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4年9月8日丙○○榮宏104偵11423字第54426號函上本院收狀戳1枚在卷可參，並於新法修正施行後尚在審判中，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規定，本案應適用109年7月15日修正施行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處理。
　㈡被告前於90年間，因於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90年度毒聲字第971號裁定送觀察、勒戒，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90年5月2日釋放出所，並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90年度毒偵字第178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其後被告雖多次再犯施用毒品罪，惟均經法院依法判處罪刑後執行，未再接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是被告前揭犯行距其最近一次因施用毒品經觀察、勒戒執行完畢日（即90年5月2日）顯已逾3年，與前述修正後第23條第2項「3年後再犯」之規定相符，依第35條之1第2款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後規定，就本案施用毒品犯行，即應為觀察、勒戒程序，或由檢察官為多元化之緩起訴處遇，不得逕行起訴。本案檢察官未及審酌被告有無不適合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等緩起訴處分之情形，若由本院依職權逕予裁定觀察、勒戒，對被告顯屬不利或有失公平，是應認本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款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偵查起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燕蓉


　　　　　　　　　　　　　　　　　　　法　官　吳宗航


　　　　　　　　　　　　　　　　　　　法　官　陳秋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曉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9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永棋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04年度毒偵字第4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訴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永棋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
    意，於民國104年4月10日上午7時06分往前回溯26小時內之
    某時(不含為警查獲至採尿時間)，在臺灣地區不詳地點，以
    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因認被告涉犯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嫌等語（被
    訴竊盜部分另經本院以114年度簡字第259號簡易判決處刑）
    。
二、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
    法第303條第1款定有明文。此所稱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係
    指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於程序上有違法律之規定而言
    。又同條規範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第1款係概括規定
    ，其餘為列舉規定，其中第3款、第5款有屬檢察官「起訴後
    」始發生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實體判決之情形。基
    於相同解釋，第1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無須侷限於
    起訴時為斷，因起訴後始發生之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
    為實體上之審理及實體判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
    庭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次按「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
    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
    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觀察、勒戒後，檢
    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
    ，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
    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
    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
    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
    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
    0日生效施行，其中第20條第3項規定修正為「依前項規定為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
    之罪者，適用前2項之規定」，第23條第2項規定則修正為「
    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第10條
    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
    訴或裁定交付審理」；並增訂第35條之1：「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108年12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10條之罪之案件
    ，於修正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處理：一、偵查中之案件，由
    檢察官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二、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
    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
    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
    （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
    三、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而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
    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
    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
    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
    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復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規定，係仿87年5月2
    0日修正施行之第35條所增訂，然斯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
    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處遇方式僅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
    」一途，與之後歷次修法已得為多元處遇，誠難相提並論，
    適用上自應與時俱進，且該條文第2款前段所稱「審判中之
    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
    定處理」，旨在規範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是類案件，
    法院應按其訴訟程序進行程度，適用修正後相關規定為審認
    ，並未明文應一律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則法院對於審判
    中之案件，視個案情形，分別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或判決不受理，俾檢察官衡酌判斷如何經由多元化之緩起
    訴處遇達成戒除毒癮目的，均屬「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之範
    疇。至於立法理由究非法律條文，且所載由法院依職權為觀
    察、勒戒之裁定，僅止於謀求程序之經濟，並未兼顧被告得
    獲多元處遇之權益保障，宜解釋為例示說明，無從執此逕謂
    立法者有意排除其他修正後規定之適用。準此，法院依職權
    裁定觀察、勒戒，或為不受理之判決，依憑法條文義、立法
    理由，或基於被告利益、修法意旨，均屬有據，為求彈性適
    用，以期兼容並蓄，俾於程序經濟及被告利益間取得平衡，
    復衡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心健
    康之立法目的，暨本次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
    訴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節給予適當多元處遇之修法
    精神，法院就此類橫跨新舊法案件（少年保護事件除外），
    自得斟酌個案情形，擇一適用。因此，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35條之1第2款前段所稱「依修正後規定處理」，就本次再犯
    第10條之罪，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
    放後，已逾3年者，法院得視個案情形，就依職權裁定令被
    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
    定為不受理之判決，擇一適用，此有前述最高法院刑事大法
    庭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意旨可參照。
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於前述時、地，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之
    犯行，其行為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條
    第2項及第35條之1等規定，均於109年7月15日施行，且本案
    於104年9月8日（即前述條文修正施行前）即已繫屬於本院
    ，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4年9月8日丙○○榮宏104偵1142
    3字第54426號函上本院收狀戳1枚在卷可參，並於新法修正
    施行後尚在審判中，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規定
    ，本案應適用109年7月15日修正施行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規定處理。
　㈡被告前於90年間，因於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以90年度毒聲字第971號裁定送觀察、勒戒，認無繼續施用
    毒品傾向，於90年5月2日釋放出所，並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以90年度毒偵字第178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其後
    被告雖多次再犯施用毒品罪，惟均經法院依法判處罪刑後執
    行，未再接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
    表在卷可按。是被告前揭犯行距其最近一次因施用毒品經觀
    察、勒戒執行完畢日（即90年5月2日）顯已逾3年，與前述
    修正後第23條第2項「3年後再犯」之規定相符，依第35條之
    1第2款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後規定，就本案施用毒品犯行
    ，即應為觀察、勒戒程序，或由檢察官為多元化之緩起訴處
    遇，不得逕行起訴。本案檢察官未及審酌被告有無不適合附
    命完成戒癮治療等緩起訴處分之情形，若由本院依職權逕予
    裁定觀察、勒戒，對被告顯屬不利或有失公平，是應認本件
    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
    第1款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
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偵查起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燕蓉

　　　　　　　　　　　　　　　　　　　法　官　吳宗航

　　　　　　　　　　　　　　　　　　　法　官　陳秋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曉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95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曾永棋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4年度毒偵字第42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被訴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公訴不受理。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曾永棋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意，於民國104年4月10日上午7時06分往前回溯26小時內之某時(不含為警查獲至採尿時間)，在臺灣地區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嫌等語（被訴竊盜部分另經本院以114年度簡字第259號簡易判決處刑）。
二、按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有明文。此所稱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係指檢察官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於程序上有違法律之規定而言。又同條規範起訴程序違背規定之情形，第1款係概括規定，其餘為列舉規定，其中第3款、第5款有屬檢察官「起訴後」始發生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實體判決之情形。基於相同解釋，第1款「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無須侷限於起訴時為斷，因起訴後始發生之情事變更事由，致法院不能為實體上之審理及實體判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次按「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先裁定，令被告或少年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其期間不得逾2月」、「觀察、勒戒後，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據勒戒處所之陳報，認受觀察、勒戒人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應即釋放，並為不起訴之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認受觀察、勒戒人有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者，檢察官應聲請法院裁定或由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裁定令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其期間為6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1、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其中第20條第3項規定修正為「依前項規定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後再犯第10條之罪者，適用前2項之規定」，第23條第2項規定則修正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並增訂第35條之1：「毒品危害防制條例108年12月17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犯第10條之罪之案件，於修正施行後，依下列規定處理：一、偵查中之案件，由檢察官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二、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依修正後規定應為不起訴處分或不付審理之裁定者，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為免刑之判決或不付審理之裁定。三、判決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中之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而上開所謂「3年後再犯」，只要本次再犯（不論修正施行前、後）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已逾3年者，即該當之，不因其間有無犯第10條之罪經起訴、判刑或執行而受影響（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826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復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規定，係仿87年5月20日修正施行之第35條所增訂，然斯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對施用毒品者戒癮治療處遇方式僅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一途，與之後歷次修法已得為多元處遇，誠難相提並論，適用上自應與時俱進，且該條文第2款前段所稱「審判中之案件，由法院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依修正後規定處理」，旨在規範修正施行前已繫屬於法院之是類案件，法院應按其訴訟程序進行程度，適用修正後相關規定為審認，並未明文應一律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則法院對於審判中之案件，視個案情形，分別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判決不受理，俾檢察官衡酌判斷如何經由多元化之緩起訴處遇達成戒除毒癮目的，均屬「依修正後規定處理」之範疇。至於立法理由究非法律條文，且所載由法院依職權為觀察、勒戒之裁定，僅止於謀求程序之經濟，並未兼顧被告得獲多元處遇之權益保障，宜解釋為例示說明，無從執此逕謂立法者有意排除其他修正後規定之適用。準此，法院依職權裁定觀察、勒戒，或為不受理之判決，依憑法條文義、立法理由，或基於被告利益、修法意旨，均屬有據，為求彈性適用，以期兼容並蓄，俾於程序經濟及被告利益間取得平衡，復衡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為防制毒品危害，維護國民身心健康之立法目的，暨本次擴大檢察官對施用毒品者附條件緩起訴之範圍，使其能視個案具體情節給予適當多元處遇之修法精神，法院就此類橫跨新舊法案件（少年保護事件除外），自得斟酌個案情形，擇一適用。因此，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第2款前段所稱「依修正後規定處理」，就本次再犯第10條之罪，距最近1次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已逾3年者，法院得視個案情形，就依職權裁定令被告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或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為不受理之判決，擇一適用，此有前述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抗大字第1771號裁定意旨可參照。
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認被告於前述時、地，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次之犯行，其行為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第3項、第23條第2項及第35條之1等規定，均於109年7月15日施行，且本案於104年9月8日（即前述條文修正施行前）即已繫屬於本院，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4年9月8日丙○○榮宏104偵11423字第54426號函上本院收狀戳1枚在卷可參，並於新法修正施行後尚在審判中，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5條之1規定，本案應適用109年7月15日修正施行後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規定處理。
　㈡被告前於90年間，因於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90年度毒聲字第971號裁定送觀察、勒戒，認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於90年5月2日釋放出所，並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90年度毒偵字第178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其後被告雖多次再犯施用毒品罪，惟均經法院依法判處罪刑後執行，未再接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等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是被告前揭犯行距其最近一次因施用毒品經觀察、勒戒執行完畢日（即90年5月2日）顯已逾3年，與前述修正後第23條第2項「3年後再犯」之規定相符，依第35條之1第2款前段規定，應適用修正後規定，就本案施用毒品犯行，即應為觀察、勒戒程序，或由檢察官為多元化之緩起訴處遇，不得逕行起訴。本案檢察官未及審酌被告有無不適合附命完成戒癮治療等緩起訴處分之情形，若由本院依職權逕予裁定觀察、勒戒，對被告顯屬不利或有失公平，是應認本件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依刑事訴訟法第303 條第1款規定，自應諭知不受理判決，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偵查起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　法　官　何燕蓉

　　　　　　　　　　　　　　　　　　　法　官　吳宗航

　　　　　　　　　　　　　　　　　　　法　官　陳秋君
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
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
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曉妏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3　　日



